
附件1

青海省公立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
集中采购工作方案
为建立我省常用低价药品采购机制，保障常用低价药品供应，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号）、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委《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卫药政发〔2014〕14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56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常用低价药品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药政发〔2014〕36号）、青海省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关于做好青海省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青卫药政〔2014〕7号）、青海省卫生计生委《关于做好我省常用低价药品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青卫药政〔2014〕8号）、青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公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和青海省发展改革委低价药品清单的通知》（青发改价格〔2014〕686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以省为单位的网上药品集中采购，坚持质量优先、价格合理的原则，坚持公开透明、公平公正的原则，增强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中的参与度，引导和调动企业生产供应常用低价药品的积极性，建立健全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体系。

二、实施范围

全省县级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国有企业（含国有控股企业）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及行业公立医疗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政府办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参加本次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鼓励其他医疗机构参加网上集中采购。
三、采购目录

      国家发展改革委及青海省发展改革委低价药品清单内的品种，且企业接受国家规定的日均费用标准（依据医疗机构采购价加上规定加成后的零售价，按药品说明书测算的日均费用：西药不超过3元、中成药或民族药不超过5元），清单外的品种和剂型、涉及基本药物目录的其他剂型规格暂不纳入此次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目录。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医疗放射药品、医疗毒性药品等不在本次网上集中采购范围，仍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青海省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目录详见附件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购使用常用低价药品中基本药物目录外药品品种按有关规定执行。
对国家定点生产统一议价的临床必须但用量小的短缺药品，以及由国家进行价格谈判的专利、独家药品，按照国家确定的价格执行。

四、采购方式
公立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必须通过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生产企业（见附件2、3）及药品品种直接挂网。全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使用常用低价药品，由县级卫生计生部门组织汇总采购计划，与省药品采购中心挂网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议价，在省药品采购平台集中采购，以县为单位集中支付。公立医院使用的常用低价药品，由医院与省级药品采购中心挂网的药品生产企业进行议价，实行网上采购。要优先采购通过新版GMP认证生产企业的药品，并与药品生产企业或其委托的药品经营企业签订购销合同，明确付款程序和时间。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作用，要发挥批量采购优势，增强医疗机构在药品采购中的参与度，结合本地实际，探索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联动，以市（州）为单位实行区域内所辖医疗机构或医联体联合采购管理，保障供应。

五、采购周期

常用低价药品暂时不设定采购周期。遇相关政策或清单调整，按有关规定执行。

六、组织实施

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全省常用低价药品网上集中采购工作，省药品集中采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组织管理，省药品集中采购监督委员会办公室负责对药品网上集中采购过程进行监督，省药品采购中心具体实施。
七、公告方式

常用低价药品采购的有关文件、通知和信息均通过青海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向社会发布，常用低价药品采购的公告或通知同时通过省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局网站向社会发布。

八、常用低价药品采购

（一）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采购要根据临床用药需求，遴选常用低价药品用药目录，合理议定采购价格，与挂网生产企业及其委托的配送经营企业在30个工作日内签订供货合同，合同中须明确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回款时间、履约方式、违约责任等。

（二）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采购时，与挂网企业通过议定成交的药品价格，包含所有税费和药品配送费用，是常用低价药品的实际采购价格，零售价格不得超过日使用费用（西药3元，中成药或民族药5元）。议定药品价格时，避免药品价格不适当波动。

（三）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必须通过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平台采购，及时填报常用低价药品实际采购价格。

常用低价药品采购工作启动后，青海省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目录中的药品，在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原采购交易系统中自动终止。

    （四）对无企业报名、临床必需且没有替代的常用低价药品，医疗机构要及时上报。

九、常用低价药品的配送

常用低价药品的配送工作仍按我省现行药品配送管理办法进行。遇有省上药品配送政策调整，常用低价药品配送方式也将进行相应调整。
十、常用低价药品货款结算

常用低价药品货款按照购销合同及时与挂网药品生产企业或配送企业结算。货款结算回款时间不超过30天。在规定时限不能按期付款，承担违约责任，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一、监督管理

（一）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全省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工作，监督管理全省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执行情况，协调和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二）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制定我省常用低价药品清单，监督检查低价药品价格执行情况，防止价格不适当波动。

（三）省人事和社会保障厅负责研究制定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内常用低价药品医保支付方式，保障医疗机构常用低价药品医保费用及时支付。

（四）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监督检查常用低价药品质量，核实并提供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和药品质量的不良记录等信息。

（五）省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调查处理低价药品集中采购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六）其他部门按相应的职责开展工作。

十二、工作要求

（一）省、市（州）、县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分工负责，加强对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的监督管理。加强政策解读和社会宣传，营造良好的政策氛围。

（二）省、市（州）、县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要不断完善短缺药品预警机制，设立短缺药品监测点，建立健全短缺药品信息逐级报告制度。

（三）省、市（州）、县有关部门加强常用低价药品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实时监控购销行为，对于不按照《药品购销合同》和《医疗卫生机构医药产品廉洁购销合同》履行职责的，按照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不良记录和市场清退管理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附件：1.青海省常用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目录 
2.青海省医疗机构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生产企业报名条件
      3.青海省医疗机构低价药品集中采购生产企业资质材料

（注：附件请在青海省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采购网上下载http://118.213.83.198: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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